（建筑）专业第二次复审意见
	建设单位
	江苏燕莎鞋业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2#厂房

	设计编号
	16-204-2

	四、安全隐患
1、当甲方提供的“证明及营业证书”与“发改委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” 及“建设部门认定的皮鞋生产线项目的意见”矛盾时，应按后者的要求设计，生产100 万双皮鞋，原材料是皮革、鞋底，燃烧性能应为丙类！消防应重新设计！

2、如果确实是变更产品，应提供变更的“发改委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”及“建设部门认定的皮鞋生产线项目的意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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